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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和一发失效复飞

应急程序制作规范

１、目的

飞机起飞和着陆的性能分析是飞机性能分析的重要工作。 对

于某些高原和地形复杂机场，制定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和一发

失效复飞应急程序，是飞机起飞和着陆性能分析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对保证飞行安全、提高运行效益意义重大。

为了规范超障评估分析方法及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和一发

失效复飞应急程序制作标准，特制定本通告。

２、适用范围

本通告适用于按照 ＣＣＡＲ－１２１ 部《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

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运行的航空承运人。

３、相关规章

３．１ ＣＣＡＲ１２１．１８９ 条（涡轮发动机驱动的飞机的起飞限制）：

（ ｃ）涡轮发动机驱动的飞机不得以大于该飞机飞行手册中所

确定的某个重量起飞，在该重量下，预定净起飞飞行轨迹以 １０．７

米（３５ 英尺）的余度超越所有障碍物，或者能以一个特定距离侧向

避开障碍物。 该特定距离的值为下列两目中规定值的较小值：

（ ｉ）９０ 米（３００ 英尺）＋０．１２５Ｄ，其中 Ｄ 是指飞机离可用起飞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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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末端的距离值；

（ ｉｉ）对于目视飞行规则飞行，预定航迹的航向变化小于 １５ 度

时，为 ３００ 米，预定航迹的航向变化大于 １５ 度时，为 ６００ 米；对于

仪表飞行规则飞行，预定航迹的航向变化小于 １５ 度时，为 ６００ 米，

预定航迹的航向变化大于 １５ 度时，为 ９００ 米。

（ｄ） …确定最大重量、最小距离和飞行轨迹时，应当对拟用的

跑道、机场的标高、有效跑道坡度和起飞时的环境温度、风的分量

进行修正。

３．２ 国际民航公约附件 ６《航空器的运行》第Ⅰ部分附篇 Ｃ（飞

机性能的运行限制）：起飞越障限制。

４、背景

ＣＣＡＲ－１２１．１８９ 条规定了涡轮发动机驱动的飞机的起飞限制

要求，这些限制包括了飞机在起飞时如果一台发动机失效，净起飞

飞行轨迹以垂直余度超越或以一个特定距离避开障碍物。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 ２３ 日民航局飞标司下发了《关于制定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

序的通知》（ＡＣ－ＦＳ－２０００－２）咨询通告，该通告明确了制定起飞一

发失效应急程序应考虑的障碍物范围、净轨迹的超障余度要求、转

弯坡度规定和分析方法，并要求航空承运人进入地形复杂机场运

行前，应为所用机型制作在这些机场运行的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

序并报局方批准，以保证起飞一发失效后的飞行安全，并提高障碍

物限制的最大起飞重量。

对于一发失效复飞的超障分析，虽然 １２１ 部规章并没有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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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但 ＩＣＡＯ Ｄｏｃ８１６８ 第一卷指出“当飞机重量为或接近最大审

定重量且发动机失效情况下，并不是所有飞机都能使用基于 ２ ５％

标称爬升梯度的复飞程序。 这可能需要建立一个特殊程序并可能

提高 ＤＡ ／ Ｈ 或 ＭＤＡ ／ Ｈ”。 《Ⅰ ／ Ⅱ类天气进近最低标准的批准准

则》（ＦＡＡ ＡＣ １２０－２９Ａ）和《机场障碍物分析》（ＦＡＡ ＡＣ １２０－９１）等

咨询通告也对一发失效复飞的超障分析提出了要求。

根据航空承运人多年制作应急程序的经验，结合我国高原和

地形复杂机场众多的特点，为保证飞行安全，提高运行效益，本咨

询通告规定了在起飞、复飞阶段应考虑的障碍物范围（也可称作

一发失效应急程序保护区）及垂直超障余度标准，统一了超障评

估方法，明确了航空承运人及机场的职责，同时也为局方监督检查

提供了依据和参考。

５、参考资料

５．１ 《运输类飞机适航标准》（ＣＣＡＲ－２５）

５．２ 《航空器的运行》（国际民航公约附件 ６）

５．３ 《Ａｉｒｐｏｒｔ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ＡＡ ＡＣ １２０－９１）

５．４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Ｅｎｇｉｎｅ－Ｉｎｏｐ⁃

ｅｒａｔｉｖｅ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 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Ｃａｎａｄａ Ｃｉｖｉｌ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Ｃ ７００－

０１６）

５．５ 《航空器运行》（ ＩＣＡＯ Ｄｏｃ ８１６８ 第 Ｉ ／ Ⅱ卷）

５．６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ｆｏｒ Ａｐｐｒｏｖａｌ ｏｆ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Ｉ ａｎｄ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ＩＩ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Ｍｉｎｉｍａ ｆｏｒ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ＦＡＡ ＡＣ １２０－２９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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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相关术语及定义

（１）总飞行轨迹：又称为实际飞行轨迹，是指在给定重量下按

照飞机性能手册中的数据计算得到的上升梯度所确定的垂直飞行

轨迹。

（２）净起飞 ／ 复飞飞行轨迹：在总起飞 ／ 复飞飞行轨迹的基础

上，考虑到飞行员的飞行技术误差和飞机性能变化引起上升梯度

减小等因素，减去一个安全余量后所得到的垂直飞行轨迹（对于

水平加速阶段，加速度要减少当量的数值）。 对于起飞 ／ 复飞，减

去的安全余量为：

０．８％　 　 双发飞机；

０．９％　 　 三发飞机；

１．０％　 　 四发飞机。

（３）航迹控制点：对于传统导航方式，用于控制无航迹引导的

直线或转弯航段的参考点，该点的位置可用 ＶＯＲ、ＤＭＥ、ＮＤＢ 及其

有效组合或经纬度来确定（供控制航迹时参考，并不要求精确飞

越）。 对于直线航段，航迹控制点为直线航段的起始和结束点；对

于转弯航段，航迹控制点为从转弯点开始，航迹每变化不大于 ４５°

角度时所对应的点。 原则上，航迹控制点如使用经纬度坐标确定，

必须进行安全评估。

（４）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为避开障碍物，提高起飞限重，

满足飞机在起飞过程中一发失效安全超障要求，所制定的不同于

标准仪表离场程序的路线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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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一发失效复飞应急程序：为避开障碍物，提高着陆限重，

满足飞机在一发失效进近着陆过程中复飞的安全超障要求，所制

定的不同于标准仪表复飞程序和跑道同方向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

序的路线和方案。

（６）一发失效复飞高度：一发失效进近着陆过程中复飞，可满

足安全超障的最低高度，在该高度以下一发失效复飞不能保证超

障要求。

７、障碍物的种类

７．１ 易折障碍物

为保证正常飞行需要，所安装的易折的物体（比如天线，进近

灯和标识等），在障碍物分析时可不考虑。

７．２ 临时或移动障碍物

航空承运人应考虑当地临时或移动障碍物，比如轮船、吊车或

者火车等。 应确认航行资料中已经包含了这些障碍物，如有疑义，

应与机场管理机构联系。 如果航空承运人能确保在起飞、着陆过

程中没有临时和移动障碍物，或者临时和移动障碍物对起飞着陆

性能无影响，则在性能分析中无需考虑这些障碍物。

７．３ 信息不明确的障碍物

航空承运人应该采用合适的方法给出显示在地图或卫星照片

上的不明确障碍物（没有高度标识）的高度。 信息不明确的障碍

物一般包括树、建筑物、旗杆、烟囱和高压线等。 高压线和电缆应

该被看作是连续的障碍物。 当不同数据源中的障碍物高度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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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不一致时，航空承运人需要判断最有效的数据源，必要时要求

机场进行实地测量，否则按照保守的原则处理。

７．４ 对于山、丘陵和土包等障碍物，在障碍物计算分析时，应

考虑植被等附着物的高度。 一般情况下，至少应在山、丘陵和土包

等障碍物的高度上加上 １５ 米（５０ 英尺）作为附着物的高度，除非

能够确认山、丘陵和土包上没有附着物，如有实测数据，以实测数

值为准。

８、障碍物数据来源

用于机场分析的障碍物数据应当为最新且完整准确。 数据来

源的准确性与可靠性由航空承运人负责。 数据源不需要局方的特

别批准。

８．１ 航空承运人可以使用下列清单中的障碍物数据：

（１）航空资料汇编；

（２）合法出版的地形图；

（３）实地测量的障碍物；

（４）航行通告；

（５） ＩＣＡＯ 机场特征数据库；

（６） ＩＡＴＡ 机场和障碍物数据；

（７）可证明来源可靠的其它数据。

８．２ 地图

航空承运人应该使用适当比例的地形图，以确保在程序设计

的地形分析过程中具有足够的分辨率。 当等高线穿过程序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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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边界时，应使用等高线下一间隔更高的高度或使用实测数据。

原则上使用十万分之一比例尺的地形图，对于地形起伏剧烈的地

区，应使用五万分之一甚至更大比例尺的地形图。

８．３ 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

航空承运人应该保证 ＤＥＭ 数据源具有合适的分辨率。 鉴于

ＤＥＭ 的性质，在设计程序时应当考虑 ＤＥＭ 数据的水平和垂直误

差。

８．４ 测量的数据资料

一般情况下机场设计飞行程序时，会对机场周围障碍物进行

测量，但不一定包括了起飞和复飞必须超越的全部障碍物，如需

要，应对有关障碍物进行复核检查，必要时进行实测。

８．５ 坐标系

在考虑机场周围的障碍物数据时，必须要选择合适的坐标系

来表示障碍物的位置。 目前航行资料及 ＧＮＳＳ 导航均使用 ＷＧＳ－

８４ 坐标，而老的障碍物测量数据、地图、未经处理的航空 ／ 卫星数

据不全是基于 ＷＧＳ－８４ 坐标系给出的。 因此，当使用的数据来源

于多个坐标系时，需要将障碍物的坐标转换到适用于应急程序设

计的坐标系下。 待应急程序设计完成后，制作一发失效应急程序

图时，如涉及坐标，应使用 ＷＧＳ－８４ 坐标。

８．６ 障碍物的移除计划

如果航空承运人通过使用本咨询通告或者其他可以接受的方

法不能获得满意的起飞 ／ 着陆重量，可与机场管理机构协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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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关键障碍物移除。

８．７ 数据维护

航空承运人应建立定期检查和及时处理临时变更数据的维护

机制，确保性能数据和程序的有效性和一致性。 航空承运人应当

评估在常规信息之外和两期数据更新之间发生的各种信息变化对

程序使用的影响。 这些变化可能是由于某些特殊情况造成的，这

些情况包括：对运行有重要影响的航行通告、临时障碍物信息、新

建筑物、程序限制、导航设施检修等。

对于定期检查和临时变更，航空承运人应当考虑下述问题：

（１）立即修改还是定期更新，如未立即修改，需进行风险评

估；

（２）信息源的可靠性；

（３）可能影响飞机性能数据或程序有效性的因素，如风、温

度、导航设施性能变化等；

（４）检查周期和更新时间应当与航空承运人的机队、航路、机

场和运行环境相关。 对于定期检查的时间间隔，目前暂不做特别

规定。

９、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

９．１ 标准仪表离场程序和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

９．１．１ 我国标准仪表离场程序（ ＳＩＤ）的设计基于《目视和仪表

飞行程序设计》（Ｄｏｃ ８１６８ 第Ⅱ卷）。 通常，ＳＩＤ 设计要求飞机保持

最小爬升梯度 ２００ 英尺 ／ 海里（３．３％爬升梯度）爬升至航路最低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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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飞行规则高度。 该标准中的超障余度要求是基于全发正常工作

的，并不适用于一发失效的情况。 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的超障

余度要求和全发工作的超障余度要求是独立的。

９．１．２ 航空承运人在使用起飞性能数据和程序时必须满足适

航审定法规中的最低要求和标准。 按照《目视和仪表飞行程序设

计》设计的仪表飞行程序和按照本通告设计的起飞一发失效应急

程序的准则和标准不同，包括保护区大小和垂直超障余度的要求。

由于起飞时一发失效是非正常情况，因此，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

应该比降噪程序、标准仪表离场程序、空中交通管制限制以及其他

正常运行的考虑更具有优先权。

９．１．３ 航空承运人要确保一旦宣布紧急情况，机长应该意识到

自己指令的权威性。 为了应对一发失效时飞机性能的衰减和工作

负担的增加，可以获得相应的优先权和帮助，偏离 ＡＴＣ 原定的全

发工作情况下关于超障的要求和指令。

９．１．４ 超障检查时，应考虑航空承运人所选定离场路线上的全

部障碍物，不能只考虑 Ａ 型图上的障碍物。

９．２ 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的设计要求

９．２．１ 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的设计应尽可能与标准仪表离

场程序路线相同或相近，最大程度地减少程序的复杂性，增强 ＡＴＣ

对一发失效飞行航迹的预见性。

９．２．２ 设计的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必须要考虑到离场航线

上任何一点出现一发失效的可能，并保证设计的一发失效应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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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净飞行轨迹以不小于规定余度安全越过航迹上的所有障碍

物。 当关键障碍物位于标准离场路线上时，设计单独的起飞一发

失效应急程序是提高最大起飞重量的常用方法。

９．２．３ 设计的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应力争简单明了，易于操

作，尽量减少飞行员额外的工作负荷，避免不必要的文字描述，如

多个转弯、使用条件说明、导航设施的选择及调频等。 但一些关键

限制（如坡度、速度等）应清晰体现。

９．２．４ 在设计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时，对于离场过程中的高

风险航段需要进行风险评估。 高风险航段包括离场航迹上存在距

离过近的障碍物或地形、飞机的性能限制和局部气象等。

选择某一路线避开障碍物或提供一个等待程序爬升到某一安

全高度是减小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风险的有效方法。

９．２．５ 如某些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导致起飞最低标准（能见

度和云底高）与公布的标准离场程序的不同，则应予以注明。 起

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中应该标识清楚关键障碍物和地形的相关信

息，其路径设计应该尽量避免进入限制区、危险区或禁区，如难以

避免，则应与该空域的管理部门进行协调并获得其同意。 当飞机

在指定的容差范围内沿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飞行时，应尽可能

避免触发近地警告，如触发且难以通过修改应急程序解决时，必须

进行安全评估。

９．２．６ 如设计的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只考虑了本场着陆，则

起飞最低标准不应低于适用跑道的着陆最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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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７ 设计的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及设计报告、模拟机验

证报告（如适用），需至少包含以下三种情况：

（１）Ｖ１ 时一发失效，沿一发失效应急程序路线飞行；

（２）决策点一发失效，沿一发失效应急程序路线飞行；

（３）决策点一发失效，沿所有拟用的标准仪表离场程序路线

飞行。

９．３ 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制作

９．３．１ 下列情况应制定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

（１）《特殊机场的分类标准及运行要求》咨询通告中所列的需

制作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的机场；

（２）民航局认为有必要制作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的其它机

场；

（３）航空承运人出于特殊考虑（如关键障碍物位于标准仪表

离场航迹区域内，且该障碍物严重影响起飞重量），需要制作起飞

一发失效应急程序。

９．３．２ 起飞航段的终结

９．３．２．１ 起飞航迹的终点

在起飞超障分析中，起飞飞行航迹的终点可以是下述四者之

一：

（１）飞机加入航路，达到航路最低安全高度（ＭＥＡ），并且可保

持不小于一定数值的爬升梯度，对于双发、三发和四发飞机，该数

值分别为 １．１％、１．４％和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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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飞机能够满足航路超障要求；

（３）飞机达到了最低等待高度，以便加入进近程序着陆，或盘

旋上升至一定高度以满足本条（１）或（２）的要求；

（４）飞机飞到进场或进近航迹上一个可以安全进近着陆的位

置和高度。 在此位置和高度之前，必须满足起飞一发失效的超障

要求，但不一定需要达到标准仪表进近程序要求的所有高度。

９．３．２．２ 起飞限重的确定

当确定起飞限重时，障碍物分析应当考虑到起飞航迹的终点。

应当注意，起飞航迹的终点是用飞机总起飞飞行轨迹确定的，而障

碍物分析必须使用净起飞飞行轨迹数据。

９．３．２．３ 转场飞到备降场或合适的机场

如果条件不允许飞机返回至起飞机场着陆时，起飞飞行航迹

应当和一条合适的航路相连，以供飞机飞往备降场或某一合适的

机场。 由于飞机一发失效后转弯爬升梯度损失较大，必要时应该

考虑飞机在盘旋上升高度中所需要的额外燃油。

９．３．３ 传统导航方式下起飞障碍物分析应考虑的水平范围（保

护区大小）

９．３．３．１ 虽然 ＣＣＡＲ１２１．１８９ 条已规定了起飞航径区的宽度，但

为了提供更大的安全余度，保护区半宽至少为：

从跑道末端或净空道末端（如有）半宽 ９０ 米开始，以 １２．５％的

扩张率扩展至 ９００ 米，然后保持标称航迹两侧 ９００ 米等距直至起

飞航迹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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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３．２ 对于除沿跑道中线延长线起飞的直线航段和有航迹

引导的航段（包括沿 ＤＭＥ 弧飞行的航段）以外的其他航段，还应

按以下方法之一考虑风及飞行技术误差对标称航迹的影响。

（１）给出航迹控制点的信息，以供机组检查标称航迹使用；

（２）对于转弯航段，如无完整航迹控制点：

ａ． 若转弯时半宽未达到 ９００ 米，则从转弯开始点开始以

１２ ５％的扩张率对称扩展至 ９００ 米，如此时仍未取得航迹引导，继

续以 １２．５％的扩张率扩展至取得航迹引导的一点，此后以 ２５％的

收缩率恢复至正常 ９００ 米半宽保护区；

ｂ．如转弯时半宽已达到 ９００ 米，则从转弯开始点两侧半宽 ９００

米开始以 １２．５％的扩张率扩展，直至取得航迹引导的一点，此后以

２５％的收缩率恢复至正常 ９００ 米半宽保护区。

（３）对于直线航段，如不同时具备起始和结束控制点：

ａ．若起始点半宽未达到 ９００ 米，则从起始点开始以 １２．５％的扩

张率对称扩展至 ９００ 米，如此时仍未取得航迹引导，继续以 １２ ５％

的扩张率扩展至取得航迹引导的一点，此后以 ２５％的收缩率恢复

至正常 ９００ 米半宽保护区；

ｂ．如起始点半宽已达到 ９００ 米，则从起始点两侧半宽 ９００ 米开

始以 １２．５％的扩张率扩展，直至取得航迹引导的一点，此后以 ２５％

的收缩率恢复至正常 ９００ 米半宽保护区；

（４）相对于 ９００ 米宽度额外外扩的区域称为扩展保护区。

９．３．３．３ 对于 ９．３．３．２ 条（４）中的扩展保护区内，如能提供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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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径向方位或 ＤＭＥ 弧保护，则位于径向方位线容差或 ＤＭＥ 弧容

差以外、扩展保护区内的障碍物可以不考虑。

９．３．３．４ 航迹控制点必须在程序图中标明。 对于影响整个起

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的关键障碍物，也应在程序图中标明。 对于

保护区外附近高度陡增的障碍物，虽然在计算起飞重量时不要求

考虑，但是同样应在程序图中标明。

９．３．４ ＰＢＮ 飞行程序起飞障碍物分析应考虑的水平范围（保护

区大小）

９．３．４．１ ＲＮＡＶ１ 和 ＲＮＰ１ 飞行程序

从跑道末端或净空道末端 （如有 ） 开始，半宽从 ９０ 米以

１２ ５％的扩张率扩张至 ９００ 米，然后保持该值至起飞航迹的终点。

９．３．４．２ ＲＮＰ ＡＲ 飞行程序

从跑道末端或净空道末端 （如有 ） 开始，半宽从 ９０ 米以

１２ ５％（如果需要使用 ６．２５％的扩张率，须经民航局批准）的扩张

率扩张至 ９００ 米和 ２×ＲＮＰ 中的较小值，然后保持该值至起飞航迹

的终点。

９．３．４．３ 如果航空承运人在制定 ＰＢＮ 一发失效应急程序使用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ＧＮＳＳ）作为导航源，应该确保系统能够提供必

须的完好性监视，满足精度、可用性和航道偏离指示器（ＣＤＩ）的灵

敏度要求。 航空承运人还应确保 ＰＢＮ 一发失效应急程序已经装

载在导航数据库中，在起飞前由机组进行交叉检查，并确保与提供

给机组使用的航图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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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５ 起飞障碍物分析考虑的水平范围（保护区大小）的局部

缩减

９．３．５．１ 除 ＲＮＰ ＡＲ 外的其他飞行程序

若某些机场附近的障碍物位于跑道中线的延长线两侧，且障

碍物沿着标称航迹的纵向距离较短（或者说该障碍物正好位于离

场航迹 ９００ 米半宽的保护区范围内，且没有成片出现），若半宽

９００ 米的宽度严重影响起飞限重时，在考虑导航精度并进行风险

评估后，可考虑在其附近局部使用半宽 ６００ 米的保护区，但须经民

航局批准。

９．３．５．２ ＲＮＰ ＡＲ 飞行程序

若某些机场附近的障碍物位于标称航迹两侧，且障碍物沿着

标称航迹的纵向距离较短（或者说该障碍物正好位于离场航迹

９００ 米和 ２×ＲＮＰ 较小值半宽的保护区范围内，且没有成片出现），

若 ９００ 米和 ２×ＲＮＰ 较小值半宽严重影响起飞限重时，在考虑导航

精度并进行风险评估后，可考虑在其附近局部使用半宽 ６００ 米的

保护区，但须经民航局批准。

９．３．６ 起飞障碍物分析时垂直超障余度

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超障分析应使用净起飞飞行轨迹。 飞

机起飞的净飞行轨迹要以至少 １０．７ 米（３５ 英尺）的垂直余度超越

所有障碍物。 如果转弯坡度大于 １５°，起飞的净飞行轨迹要以

１０ ７ 米（３５ 英尺）加飞机的最低部位低于飞行轨迹的值或 １５．２ 米

（５０ 英尺）（取较大值）的垂直余度超越所有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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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７ 起飞一发失效时的超障评估

９．３．７．１ 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的超障评估工作应针对具体

跑道和机型。

９．３．７．２ 确定的最大起飞重量应综合考虑影响起飞重量的各

个因素，如跑道长度、起飞第一阶段爬升梯度、起飞第二阶段爬升

梯度、轮胎速度、刹车能量、障碍物、起飞最后阶段爬升梯度、飞机

结构限制等，给出的最大允许起飞重量应是上述限制起飞重量中

的最小值。 在超障评估中，如果对起飞构型有限制，应在使用图表

中加以说明。

９．３．７．３ 考虑净空障碍物处理时，应慎重研究，尽可能地减少

障碍物的处理量，最大限度地发挥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的作用，

选择最优路径来规避障碍物。

９．３．７．４ 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如有速度限制和坡度限制（坡

度大于 １５°），应在航图中注明。

９．３．７．５ 离场过程中转弯的说明

飞行员的驾驶技术和风对转弯时的保护至关重要。 另外，高

度、坡度及速度等参数对转弯离场设计也有重要影响。

（１）通常在一发失效程序设计时，飞机最大的转弯坡度不得

超过飞机飞行手册的相关限制和表 １ 的要求。 转弯坡度大于表列

值或用到大于 ２５°的坡度转弯时，需要进行专题评估，并经民航局

批准。

—６１—



表 １　 最大转弯坡度

高度（米 ／ 英尺）（距离跑道离场末端） 最大坡度（°）

ｈ≤１５．２∗ ／ ５０∗ ０（禁止转弯）

１５．２∗ ／ ５０∗＜ｈ≤３０∗ ／ １００∗ １５

３０∗ ／ １００∗＜ｈ≤１２０ ／ ４００ ２０

ｈ＞１２０ ／ ４００ ２５

　 　 ∗或者是翼展的一半，取较大者

（２）离场过程中转弯时，应考虑转弯梯度的损失对超障的影

响。 通常采用的标准坡度是 １５°。 飞机不同坡度下的转弯梯度损

失值应按照制造商手册中给出的数据处理，若制造商没有提供相

应数据，应按表 ２ 中给出的数据处理。

同时，如果转弯坡度大于 １５°，需仔细检查相应的转弯速度以

确保提供同等水平下的失速保护余度和操纵性。 如不满足，则需

按照制造商手册中给出的数据处理，若制造商没有提供相应数据，

应按表 ２ 中给出的数据处理。

表 ２　 坡度调整

转弯坡度 速度 过载因子 梯度损失来源

１５° Ｖ２ １．０３５ 制造商手册

２０° Ｖ２＋ＸＸ ／ ２ １．０６４ １５°数值的两倍

２５° Ｖ２＋ＸＸ １．１０３ １５°数值的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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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表中的 ＸＸ 是飞机达到 ３５ 英尺高度处的全发速度相对于

Ｖ２ 的增量，通常为 １０ 或 １５ 节。

（３）转弯过程中，不同飞机坡度大小会导致梯度损失量不同。

因此，应该考虑飞机转弯时梯度的损失对超障的影响。 梯度损失

可以视为增加了障碍物高度，增加后的障碍物高度称为障碍物修

正高度（障碍物修正高度 ＝原障碍物高度＋梯度损失×转弯飞行时

所经过的水平距离）。 在转弯及转弯航迹后的所有障碍物，均需

考虑障碍物修正。 当存在多段转弯时，各段的高度补偿应累加计

算。

（４）开始转弯点应优先选用导航定位点。 如果将开始转弯点

定义为预先确定的高度值，应该要解释其原因，并评估计算最早 ／

最晚的开始转弯点，相应扩展障碍物保护区。

１０、一发失效复飞应急程序

１０．１ 总则

１０．１．１ 公布的仪表进近程序的复飞航段或复飞程序是针对全

发超障设计的，航空承运人应考虑到进近阶段一发失效的可能性，

确保一发失效复飞的安全。 以下情况应进行一发失效复飞的超障

评估：

（１）着陆跑道同方向未公布仪表离场程序；

（２）飞机预定着陆重量大于相同外界条件下起飞一发失效应

急程序确定的最大起飞重量；

（３）民航局认为有必要制作一发失效复飞应急程序的跑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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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４）航空承运人针对具体机型，出于安全和效益的考虑，制作

一发失效复飞应急程序的跑道方向。

１０．１．２ 一发失效复飞超障评估时，应从 ＭＤＡ ／ ＭＤＨ（ＤＡ ／ ＤＨ）

处开始，按照最大允许着陆重量和标准仪表复飞路线进行超障评

估。 如不能安全超障，则可采取如下方式之一或其组合以确保一

发失效复飞安全超障：

（１）降低最大允许着陆重量，以确保一发失效后沿标准仪表

复飞路线复飞满足超障要求；

（２）按照最大允许着陆重量和标准仪表复飞路线计算一发失

效复飞高度，并相应提高 ＭＤＡ ／ ＭＤＨ 或 ＤＡ ／ ＤＨ；

（３）按照最大允许着陆重量沿同跑道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

路线进行越障评估；

（４）以上方法或其组合均不能满足航空承运人的运营要求

时，则需制作一发失效复飞应急程序。

１０．１．３ 一发失效复飞应急程序的起点为复飞点，终点与起飞

航迹的终点规定（见 ９．３．２）相同。

１０．２ 复飞障碍物分析应考虑的水平范围（保护区大小）

从复飞点开始，保持半宽 ３００ 米（对于偏置进近，在偏置一侧

还应增加复飞点至跑道中线的偏置距离）至与 ＣＣＡＲ １２１．１８９ 条

（ ｃ）款（ ｉ）目规定的保护区的融合处，然后半宽继续以 １２．５％的扩

张率扩展至 ９００ 米（对于 ＲＮＰ ＡＲ 飞行程序，可以取 ９００ 米和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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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ＮＰ 的较小值），最后保持该宽度直至复飞航迹终点。 如使用传

统导航方式，还应遵循 ９．３．３ 的相应准则。 如需局部缩减保护区，

可以使用 ９．３．５ 的准则。

对于不满足以上条件，在融合前转弯的复飞，转弯起始点视作

融合点。

１０．３ 虽然 １０．２ 规定的复飞应急程序从复飞点开始到融合处

的过渡部分保护区的半宽为 ３００ 米，但航空承运人仍需对 ３００ 米

外额外 ３００ 米范围（半宽 ６００ 米，对于偏置进近，在偏置一侧还应

增加复飞点至跑道中线的偏置距离）内的障碍物进行检查，必要

时进行风险评估。

１０．４ 一发失效复飞应急程序垂直超障余度要求与起飞一发失

效应急程序垂直超障余度要求（见 ９．３．６）相同。

１０．５ 一发失效复飞时的超障评估应考虑的因素

（１）应针对具体跑道、进近程序、机型进行评估；

（２）超障评估应假定飞机的起始状态为：可能的最大着陆重

量、一发失效进近 ／ 着陆形态及其相应速度和起落架状态；

（３）应当考虑一发失效复飞全过程，如收襟翼和起落架程序、

加速阶段的从进近 ／ 着陆形态到复飞构型的过渡转换过程等；

（４）转弯对复飞性能的影响与其对起飞性能的影响类似；

（５）用于离场分析的方法，如改进爬升、一发失效最大爬升角

爬升等方法也可使用；

（６）一发失效复飞应急程序应满足机组操作手册程序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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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如有不同，应进行风险评估。

１０．６ 运行考虑

（１）应尽可能采用能够安全超障的最佳复飞路线，并与全发

复飞程序或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路线尽量保持一致。

（２）设计一发失效复飞应急程序时应重点关注飞机能否按预

定的复飞路线飞行，需要评估导航能力，确保飞机能够在仪表气象

条件所要求的容差范围内飞行，并且建立了相应的机组操作程序。

（３）如因一发失效复飞超障要求限制最大着陆重量，应以着

陆重量表的形式提供给飞行机组。

１１、信息发布

１１．１ 信息发布要求

航空承运人必须确保飞行机组可通过合适的途径获得有关一

发失效应急程序的指导。 根据程序的复杂程度，指导方式可以是

飞行运行通告、签派提示、飞行机组手册、起飞和着陆限重表、应急

程序手册等。 飞行机组对于一发失效后的标称航迹应当清晰明

了。

１１．２ 需要提供给飞行机组的信息

航空承运人应当向飞行机组提供（但不局限于）下列信息：

（１）起飞重量对应的起飞速度（Ｖ１ ／ ＶＲ ／ Ｖ２ ），应特别注意风、

坡度和使用改进爬升（如适用）的影响；

（２）一发失效飞行时使用的速度和转弯坡度；

（３）应当明确给出起始转弯位置（指定点或指定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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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一发失效加速高度（如适用）；

（５）一发失效飞行的特殊运行限制和要求（如适用）。

１１．３ 机组需要考虑的内容

１１．３．１ 机组预先准备及起飞准备时需考虑的内容

（１）一发失效应急程序；

（２）关键障碍物的信息和地形的熟悉；

（３）一发失效后的所需导航设施；

（４）如果制作的一发失效应急程序离场路线超过一个，应该

选择合适的一发失效应急程序离场路线及相关资料；

（５）一发失效离场时使用的速度及速度限制（如适用）；

（６）如遇一发失效，告知 ＡＴＣ 紧急情况及其后的意图；

（７）转弯开始的最低高度或相关的定位点；

（８）返回本场或继续飞往备降场或合适机场着陆的最低的安

全高度；

（９）最大着陆重量；

（１０）一发失效应急程序中提供的任何其它信息。

１１．３．２ 机组预先准备或进近准备时需考虑的内容

（１）一发失效复飞应急程序；

（２）关键障碍物的信息和地形的熟悉；

（３）一发失效后的复飞构型；

（４）使用提高后的 ＭＤＡ ／ ＭＤＨ 或 ＤＡ ／ ＤＨ（如适用）；

（５）一发失效复飞应急程序所需的导航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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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如遇一发失效，告知 ＡＴＣ 紧急情况及其后的意图；

（７）转弯开始的最低高度 ／ 相关的定位点；

（８）一发失效加速高度（如适用）；

（９）再次进近着陆或继续飞往备降场或合适机场着陆的最低

的安全高度；

（１０）最大着陆重量；

（１１）一发失效复飞应急程序中提供的任何其它信息。

１２、训练要求

航空承运人需要为飞行机组建立地面和空中的训练课程。 训

练课程大纲包括：

１２．１ 地面理论训练课程

（１）关于一发失效应急程序的法规要求，包括超障余度和起

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和一发失效复飞应急程序的标准；

（２）全发和一发失效离场、复飞的不同点及特点；

（３）机长宣布紧急情况的权利和 ＡＴＣ 的服务；

（４）一发失效应急程序的一般描述、解释及使用；

（５）对有多条航迹的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包括决策点，运

行最低标准及航路的考虑；

（６）最大飞行容差；

（７）关键障碍物（或地形）的描述，临时和移动的障碍物的辨

别；

（８）确定一发失效应急程序及航行通告信息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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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熟知起飞航段的终点以及返回起飞机场或飞往合适备降

机场的飞行程序；

（１０）航迹引导所需的导航设施，使用一发失效应急程序时对

大气条件的限制；

（１１）了解保护区宽度的由来和标准；

（１２）风对飞机地面航迹和爬升梯度的影响；

（１３）为获得航迹引导所必需的导航设施 ／ 设备，包括地面基

本设施和机载基本设备；

（１４）一发失效离场转弯程序的所用坡度，坡度是固定值还是

变化的；

（１５）最大的坡度限制与离地高度的关系（可参见表 １），以及

坡度对净轨迹超障余度的影响；

（１６）重量、高度和温度对真空速的影响，以及在一发失效转

弯离场时真空速对地面航迹的影响；

（１７）在一发失效转弯离场时风对地面航迹的影响；

（１８）开始转弯的最低高度 ／ 开始转弯的定位点；

（１９）飞机加速对转弯半径的影响，如果在加速航段需要转弯

或转弯过程中需要加速，了解对飞机地面航迹的影响；

（２０）对于较复杂一发失效程序的特殊考虑；

（２１）起飞垂直飞行轨迹的基本特点，包括开始加速航段的最

小允许高度或者任何标准高度，收襟翼程序以及总轨迹和净轨迹

之间的关系；

—４２—



（２２）引导飞机完成一发失效应急程序的实现方法、提供给机

组的信息和指导材料，包括保护区的宽度、所需的飞行技术和导航

能力；

（２３）单向起降机场和特定条件下的特殊程序；

（２４）起飞简令和进近简令需要的信息。

１２．２ 实际飞行训练课程

出于安全考虑，飞行训练应尽可能使用模拟机来完成。 只有

在提供了足够的安全备份措施下，并且确保安全水平没有任何的

降低时才能使用真实飞机进行训练。 在使用飞机进行训练前，必

须完成合适的风险评估，确保发现所有的潜在风险并给出恰当的

处置方法。

１２．２．１ 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

（１）在飞行员的初始或转机型训练、定期复训中，应该完成包

括在起飞过程中一台发动机在关键点（通常是在 Ｖ１ ）失效后，飞

机在适当构型下继续飞至最低安全高度后返场着陆或者继续飞往

备降机场的程序训练。

（２）训练中航空承运人应在其运行范围内，选出极端天气条

件下运行且最有挑战性机场的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供飞行训

练使用。 不需要提供更多机场的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来进行训

练，除非在某机场规定了特殊的运行要求。 应提供足够的训练来

保证飞行机组能够熟练掌握这些机场的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

１２．２．２ 一发失效复飞应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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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在飞行员的初始或转机型训练、定期复训中，应该完成包

括从进近到一发失效复飞的转换，直至飞机达到最低安全高度，重

新进近着陆或继续飞往备降机场的程序训练。

（２）训练中航空承运人应在其运行范围内，选出在极端天气

条件下运行且最有挑战性机场的一发失效复飞程序，供飞行训练

使用。 不需要提供更多机场的一发失效复飞程序来进行训练，除

非在某机场规定了特殊的运行要求。 应提供足够的训练来保证飞

行机组能够熟练掌握这些机场的一发失效后的复飞程序。

１２．２．３ 高高原机场运行

对于初次进入高高原机场运行的飞行员，航空承运人应在其

运行范围内选取任一高高原机场，使用全动模拟机（地形数据库

必须在有效期）完成包括在起飞过程中一台发动机在关键点（通

常是在 Ｖ１ ）失效后，飞机在适当构型下继续飞至最低安全高度后

返场着陆或者继续飞往备降机场的程序训练及从进近到一发失效

复飞的转换，直至飞机达到最低安全高度，重新进近着陆或继续飞

往备降机场的程序训练。 已取得高高原机场运行资格的飞行员的

定期复训，应在航空承运人运行范围内任意选取的一个高高原机

场，进行起飞过程中一台发动机失效后继续起飞及在进近过程中

一发失效复飞的程序训练。

１３、验证要求

航空承运人制作的起飞一发失效和一发失效复飞应急程序在

使用前应通过模拟机验证和实地验证（如适用）。 模拟机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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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视景，但应配有现行有效的地形数据库。 实地验证需事先

进行风险评估，宜采用模拟推力或一发慢车，不允许关闭发动机。

１３．１ 非高高原机场

１３．１．１ 每个程序只需进行一个机型的模拟机验证，除非局方

认为需要增加验证机型。

１３．１．２ 如果机场周围的地形数据不够精准、导航信号存在遮

蔽、气象有局部特征或机场条件对飞机性能限制较大，地区管理局

征得民航局同意后，可要求航空承运人进行实地验证。

１３．２ 高高原机场

１３．２．１ 每个程序每个机型均需进行模拟机验证。

１３．２．２ 高高原机场必须进行实地验证。

１４、其它

１４．１ 对于指定高度转弯，由于飞机的实际爬升能力与离场程

序或复飞程序要求的爬升梯度通常是不一致的，这样可能导致转

弯后飞机的航迹并不确切，为此需要根据航迹可能的偏移，对相关

区域内的障碍物进行检查，必要时进行风险评估。

１４．２ 如果航空承运人通过限重满足标准仪表离场程序相应的

梯度要求，可以不制作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但应准备相应的证

明材料；如果通过限重满足标准仪表离场程序超障要求，也可以不

制作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但应制作相应的分析报告。

１４．３ 如果航空承运人通过限重满足标准复飞程序相应的梯度

要求，可以不制作一发失效复飞应急程序，但应准备相应的证明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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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如果通过限重满足标准复飞程序超障要求，也可以不制作一发

失效复飞应急程序，但应制作相应的分析报告。

１４．４ 对于有多种进近方式的同一跑道，可按限制最大的进近

方式制作统一的一发失效复飞应急程序。

１４．５ 程序修订

如果航空承运人已有某一机场、某种机型的一发失效应急程

序，原则上，在该机场增加其他机型时不需要重新制作一发失效应

急程序（除非两种机型差异过大），只需进行超障检查。 如有必

要，另进行模拟机验证。

１４．６ 如果对机场管理机构提供的地形数据、人工障碍物等有

疑义，航空承运人应进行核实，必要时请机场管理机构进行实测。

１４．７ 如果一发失效应急程序对签派放行有特殊要求，应在程

序及相关手册中注明。

１４．８ 机场责任

（１）在机场新、改扩建时所做的飞机性能分析、所选取的障碍

物，如航空承运人有要求，应提供给航空承运人参考。

（２）如航空承运人有要求，机场应向航空承运人提供起飞一

发失效和一发失效复飞应急程序路线方案（如适用）和提供必要

的帮助，供其参考使用。

（３）如航空承运人有要求，机场应向航空承运人提供跑道及

有关导航台的 ＷＧＳ－８４ 和 ＰＥＫ－５４ 坐标。

（４）机场管理机构有责任保护终端区空域净空良好，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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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要求。 机场当局有责任移除现有严重影响飞行的障碍物，保

护未来净空条件的持续良好，降低机场运行风险。

（５）对于可预见的机场及附近的施工，如竖立塔吊等超高物

体，应提前一定时间发布通告，供航空承运人进行评估。

（６）对于跑道长度的变化，如缩短（入口内移等）、延长，以及

导航台关闭、位置变化等，机场应通过合适的方式及时通知航空承

运人，供其进行评估。

１４．９ 生效日期

本通告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生效，《关于制定起飞一发失效应

急程序的通知》（ＡＣ－ＦＳ－２０００－２）同时废止。

对于之前使用的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需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按照本通告进行检查。 如有需要，在应急程序图上增加和修

改标注，甚至对应急程序本身进行修改。 对于未做重大调整的应

急程序，原则上不需要做模拟机验证和实地验证，也无需专门的飞

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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